
法學院學士班提前畢業辦法 

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

 

一、依據本校學則第五十一條及院務會議決議，符合以下規定者，始得向本系 
    提出申請，經院務會議審核過後，將送至教務處辦理： 
    1、系排名名次應在本系該年級學生前百分之十以內。 
    2、各學期的操行成績均達 80 分以上。 
    3、完成一項選修學程。 
 
二、提前畢業之申請，由法學院院務會議決定。錄取名單由系辦公室公告。 
 
三、本辦法經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